北京师范大学本科生请假申请表

	姓名
	
	学号
	
	班级
	

	学部/院系
	法学院
	专业
	
	手机
	

	请假起止日期
	□事假/□病假，     年   月   日-      年   月   日，共    天。



	请假原因
	请详细说明请假事由及去向（不可只写有事/出差/请假等）。


	本人承诺：

我已阅读备注相关内容，自愿遵守相关规定。

本人签字：
年    月    日
	班主任意见：

班主任签字：
年    月    日

	院系意见：

学生工作负责人签字：            
（公章）

年    月    日
	院系意见：

本科生教学负责人签字：        
（公章）

年    月    日

	党委学生工作部管理处意见：

（请假一周以内无需填写，请假8天及以上务必填报此项。）

负责人签字：

（公章）

年    月    日


备注：请假一周以内，此表一式两份打印，留学院一份，本人一份；请假八日及以上，此表一式三份打印，交学工部学生管理处一份，留学院一份，本人一份。
说明：
①学生应自觉遵守学习纪律，上课不迟到、不早退。因病或其他特殊原因不能参加教育教学活动时，应事先办理请假手续并获得批准。
②因病请假应提供校医院或学校指定的二级甲等以上医院诊断证明，因其他特殊原因（参加国家级或职业体育赛事等）请假，应提供相关证明。

③请假三日以内由班主任审批；请假四日至七日由培养单位分管学生工作副书记和分管教学负责人共同审批；请假八日及以上由培养单位分管学生工作副书记和分管教学负责人共同审核后，报党委学生工作部审批。
